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 
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核銷辦法 

                                     93/03/25  九十二學年度第三次學務會議通過 

                                     94/10/26  九十四學年度第一次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96/05/16  九十五學年度第二次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96/11/06  九十六學年度第一次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5/05  九十八學年度第三次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2/29 一百學年度第六次校務會議更改校名通過 

                                     101/03/29 一百學年度第七次校務會議修正 

                                     105.09.01 105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變更校名 

一、目的:  

為加強推廣學生課外活動，並提昇社團活動品質。舉辦校內外動、靜態活動，
藉由活動加強各系間互動。並鼓勵各社團積極參與校外之參訪、聯誼、志工服務、
體育競賽等活動，以此增進與校外、系的交流，特訂定「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
南亞技術學院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核銷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補助對象: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核定成立之社團(以下簡稱社團) 

三、受理單位: 

本補助款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受理申請，經簽奉核定後，由當年度各項
補助各社團之學生活動費及相關訓輔經費項下支付。 

四、申請方式 

每學期末，各社團擬定下學期工作計畫，就其工作計畫中各項活動內容擬定
申請補助金額，送至課外活動組經審議其活動性質與內容編列經費來源（學生自
治會經費須編列學年度經費預算送交學生議會審核）。核定通過後方可按照規定
的時間提出申請活動補助，補助如下： 

申請時間 
活動時間 

(以學期為單位) 
備註 

5 月~6 月(課指組將另行公告) 
上學期 

(8/1~12/31) 
1.課指組將統一製定申請表格 
2.無提出預算者，課指組有權
不給予下學期之補助。 

12 月~1 月(課指組將另行公告) 
下學期 

(2/1 日~7/31) 

（一）課外活動申請表繳交時間(提出活動時間)： 
一般活動申請應於五天前提出，若申請經費須於 12 天前提出，在上述申請期
限前未送達課指組及申請日期未填者，均不受理申請。(以工作天數計算為準) 

五、核銷期限 

若經同意補助者，應於活動結束後 21 個工作天內，檢附： 
（一）核銷領款應備齊：合格支出單據、活動簽呈正本、活動照片四張、成果報
告 100 至 200 字（電腦稿、A4 紙張、紙直橫打列印）。  

（二）逾期未核銷且無正當原因則視同放棄，不再補發。經費核定從寬，核銷審
查從嚴。  

（三）若補助款超過實際支出者，餘款將全數繳回。報核不實者課指組有權刪減
補助，情節嚴重者將全部繳回補助款，下一學期將不得申請經費補助。 



（四）應備齊以下資料,並按 1-6 順序分兩份繳交:  
1.活動公文.合格單據正本一份 

(2-5 請按順序於裝訂成一份) 
2.活動公文.合格單據影本各一份 
3.企劃書及相關資料 
4.活動照片 4張 
5.活動成果報告 100~200 字  
6.其他證明資料(DM.邀請卡.海報) 

（五）核銷單據注意事項 
1.單據必為合格收據或發票。 
2.使用收據抬頭請填寫『南亞技術學院學生會』，並應加蓋免用統一發票專用

章及負責人印章。如無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請蓋店章、負責人印章。單據
均應填寫詳細之抬頭、日期、品名、數量、單價。未符合規定之單據因涉
及稅法概不予以核銷抬頭需屬名學生會不必打統編,不可使用信用卡付
款。 

3.請在金額.日期.及統編處特別以顏色筆劃出。 
4.演講者的領據請參照學校公告之領據填寫(請注意鄰里必填) 
5.接受學生會經費補助者應將完整簽呈含原簽及單據做成一式二份(單據正本、

影本各一)彙報課指組核銷。 
配合會計年度結算，有關第一學期之各項補助案，請於每年 12 月 31 日核銷

完畢，第二學期各項補助案 7月之前的活動須於 8月 5日前核銷完畢，逾期者視
同自動放棄本補助案。 

六、申請流程: 

 

 

 

 

 

 

 

 

 

 

 

 

 

 

 

提出申請(請附活動公文、申請書
、活動企劃書及經費預算)

學生自治會財經及會長簽核

課外活動指導組審核

核定補助金額

提送學生議會審核

活動結束後於21工作日內，

依規定辦理核銷

製作活動成果及結案報告

課指組初審核銷資料

核銷資料無誤 退回不合格之單據

撥付申請之補助款項直接撥款至
社團開立之銀行帳戶或提領現金

補齊不足資料



社團活動經費補助核銷作業流程圖 

七、補助方式 

（一）凡社團未參加學校舉辦之重大會議，學生會舉辦之幹部研習會、社團評鑑
及社團評比績效不佳者一律不予補助。 

（二）依各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補助及學生活動費收取情形及各社團執行成
效等，編列預算以增減經費補助各社團。 

（三）各系學會單獨或聯合辦理之活動，或參與校外之活動，補助金額以該學年
系總繳交之學生活動費百分之十為上限，用完後不再補助。 

（四）各社團單獨或聯合辦理之活動,補助金額依參與(賽)人數、活動地點、服
務對象、實際效益而定，以補助二分之一為原則。 

（五）年度各社團單獨或聯合辦理各性質之活動補助次數如下表：（參考） 

活動性質 
補助次數 

可申請補助之項目（部分費用） 

學期 學年 

訓練營/研習營 1 次 2 次 
演講費、文宣教材費、場地布置清潔費、
保險費、攝影費、文具、膳雜費、交通
費 

演講/座談 3 次 6 次 演講費、文宣費、資料（教材）、攝影費、
膳雜費 

對外參賽（展） 1-2 次 4 次 交通費或保險費、材料費、攝影費 

舉辦校際比賽 1-2 次 4 次 交通費、場地布置清潔費、保險費、裁
判費、文宣、膳雜費、攝影費 

出版刊物 1 次 2 次 部分紙張印刷費、文具、稿費 

社團成果展 
（發展社團特色活動） 1 次 2 次 材料費、文宣費、場地布置清潔費、燈

光音響、攝影費、膳雜費 

其他符合社團宗旨之活動 3 次 6 次 交通費、保險費、材料費、文宣費、攝
影費、膳雜費 

八、本辦法經學務會議通過後，呈校長公佈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